
期货交易者适当性风险揭示书

市场风险莫测 务请谨慎从事

尊敬的客户：

现向您提供本《期货交易者适当性风险揭示书》。本揭示书只扼要

陈述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的风险，并未完全披露与期权交易和特

定品种交易相关的所有风险和其他重要事项，您必须在完全了解普通

商品期货品种各项规则并具有相关交易经验的基础上，完全理解期权

合约性质(及合约关系)和特定品种以及您所面临的风险后，方能进行

期权和特定品种交易。

您应当熟知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的全部交易规则与执行期权

（行权/履约）的相关规则，并遵循“买卖自负”的金融市场原则，充

分认识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风险，自行承担交易结果。

您在考虑是否进行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时，应当明确以下几

点：

一、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货公司会根据法律法规、期货交易所

规则、行业自律规则的各项要求对您进行适当性评价。评价结果不构

成对您的投资建议，不构成对您的获利保证，您不得以不符合适当性

标准为由拒绝承担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结果。

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在因市场行情波动剧烈出现单边涨跌停

价格、投资者缺乏投资兴趣、流动性的变化或其他因素给某些合约市

场的流动性、有效性、持续性等带来不利影响时，您可能会难以或无

法将持有的未平仓期权合约或特定品种期货合约平仓。如出现这类情

况，您的所有保证金有可能无法弥补全部损失，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

的全部损失。

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交易采取权利金和保证金的交

易方式，如您买入期权合约可能没有任何收益，甚至损失全部投资；

如您卖出期权合约，您可能发生巨额损失，这一损失可能远大于该期

权的权利金，并可能超过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

加保证金。



四、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临近到期的深度虚值期权流动性较差，

当您买入深度虚值期权时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深度虚值期权合

约平仓，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

五、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提前行权、申请深度虚值期权行权等非

理性操作，可能造成您的损失，您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六、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的最新价与结算价存在差异，

交易所采用理论定价模型计算结算价，当期权价格明显不合理时，交

易所可以调整期权合约结算价。

七、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买方期权行权时，您应当提前准备好行

权所需的资金（包括行权手续费和按照期货公司规定的交易保证金比

例计算的行权后相应期货合约持仓的交易保证金等）。当您的行权资金

不足时，期货公司将不接受您的行权申请。

八、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到期日您虽然持有实值期权但行权资金

不足时，期货公司会代您向交易所提交放弃申请。

九、您应当充分了解到，行权/履约后期权买卖双方都将新增保证

金占用，买卖双方应注意今日结算价较昨日结算价大幅变化或保证金

提高导致的风险，同时买方或卖方可能面临行权或履约导致的亏损。

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当您申请行权大商所期权合约时，若行

权后您的期货持仓超出交易所持仓限额的，交易所会按照行权提交时

间顺序进行部分行权或不行权处理；当您申请行权郑商所、上期所期

权合约时，若行权后您的期货持仓超出交易所持仓限额的，期货公司

将在下一交易日规定时间内对您的超仓部分采取强行平仓措施。

十一、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市价委托指令存在的风险。由于交易

所市价指令是以涨跌停板价格进行委托，期权涨跌停板幅度与期货一

致，可能远远大于权利金价格。而且，由于期权合约数量众多，部分

期权合约流动性不足，如果使用市价指令进行委托，可能造成最终成

交价格远远超出您的预期，从而给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十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应当遵守交

易所关于异常交易行为的监管规定，包括自成交、频繁报撤单、大额

报撤单和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超仓行为等。若您违反相关规定，可能被



交易所采取限制开仓、强行平仓等措施，您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后果。

十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应当遵守交

易所对相关合约的持仓限额、交易限额的有关规定。若您违反相关规

定，可能被交易所采取限制开仓、强行平仓等措施，您应当承担由此

造成的一切后果。

十四、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交易所可能会对期权合约的交易和行

权（履约）进行一些限制。交易所有权根据市场需要暂停期权合约交

易，如果标的期货合约暂停交易，对应期权合约交易也将暂停交易。

十五、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交易可能面临平仓、行权、

履约或期权到期放弃等几种后果，您应当熟知交易所期权平仓、行权、

履约的规则和程序，特别是有关实值期权到期自动行权，虚值期权到

期自动放弃的交易规则，妥善处理期权持仓。如您买入期权，行权应

该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如您卖出期权，则需要按照交易所规

则承担履约责任。行权或履约后，您将获得标的期货合约，同时应当

承担标的期货合约的保证金责任。

十六、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如果您参与《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

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特定品种期货

交易，支付的与公司合同、期货合约等相关的款项涉及货币兑换的，

您将承担汇率波动风险。

十七、您应当充分了解，期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是必须在有丰

富的普通期货品种交易的经验，以及对期权和特定品种交易规则充分

了解后的基础上开通，如果了解不充分，会对您的交易行为产生错误

决策。

十八、您应当充分了解，从事除原油期货外的特定品种交易您的

风险承受能力等级须达到 C3 及以上，从事期权、原油期货、金融期货

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须达到 C4 及以上。如您投资的产品或接受的服

务风险等级超出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本金损失可能、波动性较大、

流动性变现能力较差、结构复杂、不易估值等风险特征，可能会导致

投资亏损超出您的预计范围、投资本金亏损等情况出现，由此产生的



后果将由您自行承担。

十九、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货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接受您的

全权委托进行期货交易，如您存在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由您自行承

担。

二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您的账户与其他账户存在实际控制关

系的，应当及时向期货公司披露，并遵守有关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认定

及报备的相关规定。

本《期货交易者适当性风险揭示书》无法揭示从事期权交易、特

定品种交易的所有风险和有关期货市场的全部情形。您在入市交易之

前，应当全面了解期货交易法律法规、期货交易所及期货公司的业务

规则，全面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产品认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生

理及心理承受能力（仅对自然人客户而言）等，审慎决定是否参与期

权交易和特定品种交易。

以上《期货交易者适当性风险揭示书》的各项内容，本人/单位已

阅读并完全理解。

(请抄写以上划线部分)

法人加盖公章/自然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章或被授权人签字：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